       株洲市第四届“技能天下”职业技能电视大赛

中式面点师（学生组）技术文件

一、竞赛标准
根据中式面点师《国家职业标准》高级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）要求，命理论和实操试题。
二、竞赛时间及计分方法

理论竞赛时间：90分钟

实际操作竞赛时间：100分钟。

计分方式：本次竞赛分理论和实操两部分，竞赛总成绩100分，其中理论占总成绩的20%，实操占总成绩的80%。

三、竞赛内容

（一）基本功
1、内容：水调面团、分剂子、擀水饺皮。

2、时长：10分钟（以装盘完成时刻为准）。

3、作品要求：选手须使用现场提供的300克干面粉，完成和面、搓条、摘剂、制皮四个工序。摘剂一共30只，将其中15只擀成水饺皮（中间厚边缘薄，直径7cm）。剂子、皮坯要求大小均匀一致，没有毛边。剂子（15只）、皮坯（15只）、剩余水调面团均装入12吋平盘（现场提供）送评。

4、禁止项：禁止使用自备材料，禁止使用除刮板、擀面杖以外的自备工具及设备，不得使用压面机。

（二）规定品种
1、内容：月牙形蒸饺（热水面团）。

2、时长：30分钟（以熟品装盘完成时刻为准）。

3、作品要求：饺子数量12只，大小以干粉100克做10个饺子为宜。面粉自备，馅料为现场提供的动物性馅料。要求形似月牙，褶纹清晰，间距均匀，且不得少于18褶。10只饺子装入8吋平盘（现场提供），装盘型式为343序列，另外2只饺子放入品尝碟（现场提供）。

4、禁止项：禁止使用除面粉以外的自备材料。工具、设备在满足安全、卫生原则的前提下无禁止项。

（三）自选品种

1、内容： 油酥面团

2、时长：60分钟（以熟品装盘完成时刻为准）。

3、作品要求：制作12只成品，10只装入自备餐具，2只装入自备品尝碟。成品应能表现选手的基本功和手法技巧，以味、质为主，讲求营养卫生，注重实用性、大众化、体现创新意识。所用原材料、馅料选手自带。现场和面，现场制作。所需餐具自备。

4、禁止项：禁止使用人工合成色素。工具、设备在满足安全、卫生原则的前提下无禁止项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说明  

（1）现场提供常规设备（如炉灶、烤炉等）和常用调料，工具及特殊调料均由选手自备。 

（2）自带的盛器餐具不得带任何标识，由选手在盘底作记号，以便赛后认领。 

（3）比赛时间为基本功比赛单独计时（10分钟），规定作品与自选作品时间可以套用（90分钟）。

四、评分标准与评分细则
1、现场评分：针对选手基本功、规定作品、自选作品两项比赛的现场表现，按照成形过程、成熟过程、安全卫生、赛场纪律等方面进行评分，满分为100分。

（1）成形过程（30分，扣分幅度1-12分）：操作流程不规范扣1-4分；成形技法不熟练扣1-4分；原料使用不合理扣1-4分。

（2）成熟过程（30分，扣分幅度1-12分）：操作流程不合理扣1-6分；不能正确、合理使用相关设备，有浪费现象扣1-6分。

（3）安全卫生（20分，扣分幅度1-8分）：操作现场及过程不够整洁卫生扣1-4分；个人卫生不符合要求扣1-4分。

（4）赛场纪律（20分，扣分幅度1-8分）：不服从指挥扣1-4分；多做挑选扣1-4分。

2、基本功评分  

基本功“分剂子与擀皮”，按照观感、装盘与卫生、作品数量等方面进行评分，满分为100分。

（1）观感（80分，扣分幅度1-36分）：面皮不圆整扣1-5分；面皮粘连扣1-4分；面皮有毛边扣1-5分；表面干粉太多扣1-4分；面皮不符要求扣1-10分、剂子规格不一扣1-8分。

（2）装盘与卫生（10分，扣分幅度1-5分）：装盘不符要求扣1-2分；盘面不清洁扣1-3分。

（3）作品数量：（10分，扣分幅度1-10分）成品少于规定数量，每少1只扣1分。

 3、规定作品评分

规定作品“月牙形蒸饺”，按照味感、质感、观感、装盘与卫生、作品数量等方面进行评分。满分为100分。
（1）味感（20分，扣分幅度1-12分）：口味不纯正扣1-4分；主味不突出扣1-4分；有异味扣1-4分。

（2）质感（25分，扣分幅度1-18分）：不软糯扣1-6分；有粘牙现象扣1-6分，皮厚扣1-6分

（3）观感（35分，扣分幅度1-24分）：形态不正扣1-10分；色泽不佳扣1-4分；大小不均匀扣1-4分；漏馅漏油扣1-6分。

（4）装盘与卫生（10分，扣分幅度1-5分）：摆放无序扣1-2分；盘面不清洁扣1-3分。成品不能食用的，不予评分。

（5）作品数量：（10分，扣分幅度1-10分）成品少于规定数量。 

4、自选作品评分

自选作品按照味感、质感、观感、装盘与卫生、作品数量等方面进行评分。满分为100分。

（1）味感（20分，扣分幅度1-12分）：口味不纯正扣1-4分；特点不鲜明扣1-4分；有异味扣1-4分。

（2）质感（30分，扣分幅度1-20分）：用料配比不准确扣1-6分；火候不适宜扣1-6分；不酥松扣1-8分。

（3）观感（30分，扣分幅度1-22分）：酥层不清晰扣1—8分，形态不正扣1-6分；色泽不佳扣1-4分；大小均匀扣1-4分。

（4）装盘与卫生（10分，扣分幅度1-5分）：摆放无序扣1-2分；盘面不清洁扣1-3分。成品不能食用的，不予评分。

（5）作品数量：（10分）成品少于规定数量，每少1人量扣1分。  另：各分项扣分总数不超过该项目扣分幅度。

五、评分方法
1、为了充分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本次竞赛采用现场操作裁判评分和作品裁判评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
2、所有参赛作品采用二次换号的形式送评分室评分，裁判评分过程不准交流、各自打分。
3、每一道作品的满分为100分，评委对每道作品进行评分时，凡100分内都是有效分。统分员对评委所评的每道作品的分数（保留两位小数点）加总，加权平均后为选手每道作品的得分。
4、选手实操得分：
基本功得分×15％+规定作品得分×25％＋自选作品得分×30％＋展台得分×10%＋现场得分×20%。

5、选手的最终成绩组成：选手实操得分×80％＋理论得分×20%。

六、参赛须知
1、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规则，服从领导，听从指挥，遵守赛场，按时接受检录。
2、参赛选手凭身份证、参赛证参加比赛。穿戴整洁，须着职业装（包括帽子、上衣、围裙），佩戴参赛证，注意仪表端正，保持赛场安静。
3、参赛选手提前30分钟到达检录处参加检录，开始比赛15分钟后禁止入场，均作为自动放弃比赛处理。
4、选手进入比赛现场后，检查并确认比赛所需要的相关原材料、用具及实施设备等。
5、独立完成操作，不得提前加工，不得多做挑选。严禁携带违禁器物和手机及其他通讯工具进入赛场。
6、不得在赛场喧哗、打斗。爱护场地的设施设备，爱护环境卫生，注意安全。损坏大赛设备照价赔偿。
7、比赛期间设备出现问题时，参赛选手应提请现场评判人员检查确认，并服从评判人员及工作人员的统筹安排。
8、当宣布比赛时间结束时，参赛选手须立即停止操作，如继续操作将被扣分。
9、比赛结束做好清理工作，及时撤离赛场。
10、服从比赛的评判结果，如有异议须由领队统一以书面形式向监察组提出。
七、现场提供的原料和设备(如果选手需要带工具，需有清单）
	序号
	设备材料名称
	数量
	备注

	1
	面粉
	300克
	中筋面粉

	2
	常用调味品
	
	色拉、油食盐、酱油、味精、姜、葱等

	3
	鲜猪肉泥
	150克
	

	4
	案台
	每人2平方米
	木制

	5
	炉灶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配炒锅、漏勺、手勺各一个

	6
	蒸笼（蒸锅）
	每人2个屉
	

	7
	烤箱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配烤盘

	8
	菜墩（板）
	每人1个
	

	9
	面盆
	每人2个
	小型不锈钢制

	10
	平盘
	12吋每人2个
	

	11
	品尝碟
	每人2个
	

	12
	冰箱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

	13
	台秤
	每人1个
	指针式

	14
	刮刀（面铲板）
	每人1个
	金属制

	15
	馅尺（馅挑）
	每人1个
	木制

	16
	油蛊（油盆）
	每人1个
	金属制

	
	粉筛
	每人1个
	




